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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橡胶密封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橡胶密封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机械密封用○形橡胶圈、耐高温滑油○形橡胶密封圈、耐酸碱橡胶密封件材料、普通液压系统用○形橡胶密封圈材料、往复运动橡胶密封圈、旋转轴唇形密封圈、燃油用○形橡胶密封圈、汽车用橡胶密封条。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根据橡胶密封制品标准，将产品分为机械密封用○形橡胶圈、耐高温滑油○形橡胶密封圈、耐酸碱橡胶密封件材料、普通液压系统用○形橡胶密封圈材料、往复运动橡胶密封圈、旋转轴唇形密封圈、燃油用○形橡胶密封圈、汽车用橡胶密封条。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2011年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生产企业规模以橡胶密封制品年营业收入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企业规模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JB/T 7757.2-2006 机械密封用○形橡胶圈

HG/T 2021-2014   耐高温润滑油○形橡胶密封圈

HG/T 2181-2009   耐酸碱橡胶密封件材料
HG/T 2579-2008   普通液压系统用○形橡胶密封圈材料
HG/T 2810-2008   往复运动橡胶密封圈材料

HG/T 2811-1996   旋转轴唇形密封圈橡胶材料

HG/T 3089-2001   燃油用○形橡胶密封圈胶料

QC/T 639-2004    汽车用橡胶密封条
GB/T 528-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1.1-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 1682-2014  硫化橡胶低温脆性的测定单试样法
GB/T 1690-2010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液体试验方法
GB/T 3512-2014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GB/T 6031-2017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硬度的测定(10 IRHD～100 IRHD)
GB/T 7759.1-2015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第1部分：在常温及高温条件下
GB/T 7762-2014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臭氧龟裂静态拉伸试验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规格

抽取品种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或成品集中存放处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在半成品存放处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胶料。

6.2.2 抽样基数及数量

从不少于50kg的胶料中随机抽取6kg胶料（与成品为同一批次），在抽样单上标明胶料的种类和硫化温度、正硫化时间；所抽胶料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6.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检验用样品及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胶料样品要用干净塑料袋包好后封样），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同时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样”和“备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样”及“备样”均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

6.3.2 抽取的样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应重压、受潮、雨淋、爆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物质放在一起。
6.3.3检验机构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6.4 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相关产品营业收入，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营业收入，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营业收入”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机械密封用○形橡胶圈”，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机械密封用○形橡胶圈产品营业收入；计划抽查“往复运动橡胶密封圈”，应记录对应的被抽查企业的往复运动橡胶密封圈产品营业收入。

7 检验要求

7.1 橡胶密封制品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2

表2  橡胶密封制品检验项目

	产品

名称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序号
	名称
	
	

	机械密封用○形橡胶圈
	1
	邵氏硬度（A）
	JB/T 7757.2-2006
	GB/T 531.1-2008

	
	2
	拉伸强度
	JB/T 7757.2-2006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JB/T 7757.2-2006
	GB/T 528-2009

	
	4
	压缩永久变形
	JB/T 7757.2-2006
	GB/T 7759.1-2015

	
	5
	热空气老化
	JB/T 7757.2-2006
	GB/T 3512-2014

	
	6
	耐液体性能
	JB/T 7757.2-2006
	GB/T 1690-2010

	
	7
	脆性温度
	JB/T 7757.2-2006
	GB/T 1682-2014

	耐高温滑油○形橡胶密封圈
	1
	硬度（IRHD）
	HG/T 2021-2014
	GB/T 6031-2017

	
	2
	拉伸强度
	HG/T 2021-2014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HG/T 2021-2014
	GB/T 528-2009

	
	4
	压缩永久变形
	HG/T 2021-2014
	GB/T 7759.1-2015

	
	5
	热空气老化试验
	HG/T 2021-2014
	GB/T 3512-2014

	
	6
	耐液体性能
	HG/T 2021-2014
	GB/T 1690-2010

	
	7
	低温脆性
	HG/T 2021-2014
	GB/T 1682-2014

	耐酸碱橡胶密封件材料
	1
	硬度（邵尔A）
	HG/T 2181-2009
	GB/T 531.1-2008

	
	2
	拉伸强度
	HG/T 2181-2009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HG/T 2181-2009
	GB/T 528-2009

	
	4
	压缩永久变形
	HG/T 2181-2009
	GB/T 7759.1-2015

	
	5
	耐热性
	HG/T 2181-2009
	GB/T 3512-2014

	
	6
	耐酸性能
	HG/T 2181-2009
	GB/T 1690-2010

	
	7
	低温脆性
	HG/T 2181-2009
	GB/T 1682-2014


	普通液压系统用○形橡胶密封圈材料
	1
	邵氏硬度（A）
	HG/T 2579-2008
	GB/T 531.1-2008

	
	2
	拉伸强度
	HG/T 2579-2008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HG/T 2579-2008
	GB/T 528-2009

	
	4
	压缩永久变形
	HG/T 2579-2008
	GB/T 7759.1-2015

	
	5
	热空气老化
	HG/T 2579-2008
	GB/T 3512-2014

	
	6
	耐液体
	HG/T 2579-2008
	GB/T 1690-2010

	
	7
	脆性温度
	HG/T 2579-2008
	GB/T 1682-2014

	往复运动橡胶密封圈
	1
	邵氏硬度（A）
	HG/T 2810-2008
	GB/T 531.1-2008

	
	2
	拉伸强度
	HG/T 2810-2008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HG/T 2810-2008
	GB/T 528-2009

	
	4
	压缩永久变形
	HG/T 2810-2008
	GB/T 7759.1-2015

	
	5
	热空气老化
	HG/T 2810-2008
	GB/T 3512-2014

	
	6
	耐液体
	HG/T 2810-2008
	GB/T 1690-2010

	
	7
	低温脆性
	HG/T 2810-2008
	GB/T 1682-2014

	旋转轴唇形密封圈橡胶材料
	1
	硬度（邵尔A）
	HG/T 2811-1996
	GB/T 531.1-2008

	
	2
	拉伸强度
	HG/T 2811-1996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HG/T 2811-1996
	GB/T 528-2009

	
	4
	压缩永久变形
	HG/T 2811-1996
	GB/T 7759.1-2015

	
	5
	热空气老化
	HG/T 2811-1996
	GB/T 3512-2014

	
	6
	耐液体
	HG/T 2811-1996
	GB/T 1690-2010

	
	7
	脆性温度
	HG/T 2811-1996
	GB/T 1682-2014

	燃油用○形橡胶密封圈
	1
	硬度
	HG/T 3089-2001
	GB/T 531.1-2008

	
	2
	拉伸强度
	HG/T 3089-2001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HG/T 3089-2001
	GB/T 528-2009

	
	4
	压缩永久变形
	HG/T 3089-2001
	GB/T 7759.1-2015

	
	5
	热空气老化
	HG/T 3089-2001
	GB/T 3512-2014

	
	6
	耐液体
	HG/T 3089-2001
	GB/T 1690-2010

	
	7
	脆性温度
	HG/T 3089-2001
	GB/T 1682-2014

	汽车用橡胶密封条
	1
	硬度
	QC/T 639-2004
	GB/T 531.1-2008

	
	2
	拉伸强度
	QC/T 639-2004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QC/T 639-2004
	GB/T 528-2009

	
	4
	压缩永久变形
	QC/T 639-2004
	GB/T 7759.1-2015

	
	5
	热空气老化
	QC/T 639-2004
	GB/T 3512-2014

	
	6
	耐液体
	QC/T 639-2004
	GB/T 1690-2010

	
	7
	脆性温度
	QC/T 639-2004
	GB/T 1682-2014

	
	8
	耐臭氧老化
	QC/T 639-2004
	GB/T 7762-2014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 检验用胶料要存放在避光、干燥的场所，拆封后的胶料要尽快按企业提供的硫化条件进行试样的硫化，硫化后的试验样品按GB/T 2941-2006《橡胶物理试验方法试样制备和调节通用程序》进行试样调节。

7.2.2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2.3混炼胶料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取双倍试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若复验不合格，允许对胶料复炼一次，复炼后必须进行全项性能检验。若其中仍有一项不合格，则为不合格品。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橡胶密封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产品标准号）《xx产品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当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橡胶密封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产品标准号）《xx产品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2

2019年胶管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胶管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汽车用输水橡胶软管和纯胶管、耐稀酸碱橡胶软管、输水通用橡胶软管。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根据胶管产品标准，将产品分为汽车用输水橡胶软管和纯胶管、耐稀酸碱橡胶软管、输水通用橡胶软管。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2011年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生产企业规模以胶管产品年营业收入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企业规模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HG/T 2491-2009  汽车用输水橡胶软管和纯胶管

HG/T 2183-2014  耐稀酸碱橡胶软管

HG/T 2184-2008  输水通用橡胶软管

GB/T 528-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1.1-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 1682-2014 硫化橡胶低温脆性的测定单试样法
GB/T 1690-2010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液体试验方法
GB/T 3512-2014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GB/T 5563-2013 橡胶和塑料软管及软管组合件静液压试验方法
GB/T 5567-2013  橡胶和塑料软管及软管组合件耐真空性能的测定
GB/T 14905-2009 橡胶和塑料软管各层间粘合强度的测定
GB/T 24134-2009 橡胶和塑料软管静态条件下耐臭氧性能的评价
ISO 188-20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规格

抽取品种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或成品集中存放处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在半成品存放处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胶料。

6.2.2 抽样基数及数量

汽车用输水橡胶软管和纯胶管：从不少于50kg的胶料中随机抽取6kg胶料（与成品为同一批次），如是增强胶管则需标明胶料是内衬层或外覆层胶料，并在抽样单上标明胶料的硫化温度和硫化时间；从同一规格、同一批次胶管产品中随机抽取8卷以上胶管，每卷在距端部0.5米以上裁取1米长的胶管作为样品，每卷最多裁取2根样品，共裁取15根。所抽胶料和成品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耐稀酸碱橡胶软管：从不少于50kg的胶料中随机抽取6kg胶料（与成品为同一批次），标明胶料的种类（内衬层或外胶层），并在抽样单上标明胶料的硫化温度和硫化时间；从同一规格、同一批次胶管产品中随机抽取8卷以上胶管，每卷在距端部0.5米以上裁取1米长的胶管作为样品，每卷最多裁取2根样品，共裁取15根。所抽胶料和成品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通用输水织物增强橡胶软管：从不少于50kg的胶料中随机抽取6kg胶料（与成品为同一批次），标明胶料的种类（内衬层或外覆层），并在抽样单上标明胶料的硫化温度和硫化时间；从同一规格、同一批次胶管产品中随机抽取8卷以上胶管，每卷在距端部0.5米以上裁取1米长的胶管作为样品，每卷最多裁取2根样品，共裁取15根。所抽胶料和成品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6.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检验用样品及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胶料样品要用干净塑料袋包好后封样），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同时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样”和“备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样”及“备样”均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

6.3.2 抽取的样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应重压、受潮、雨淋、爆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物质放在一起。
6.3.3检验机构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6.4 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相关产品营业收入，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营业收入，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营业收入”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汽车用输水橡胶软管和纯胶管”，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汽车用输水橡胶软管和纯胶管产品营业收入。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见表2

表2   胶管产品检验项目

	产品

名称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测方法

	
	序号
	名称
	
	

	汽车用输水橡胶软管和纯胶管
	1
	硬度（邵尔A）
	HG/T 2491-2009
	GB/T 531.1-2008

	
	2
	拉伸强度
	HG/T 2491-2009
	GB/T 528-2009

	
	3
	拉断伸长率
	HG/T 2491-2009
	GB/T 528-2009

	
	4
	脆性温度
	HG/T 2491-2009
	GB/T 1682-2014

	
	5
	耐臭氧试验
	HG/T 2491-2009
	GB/T 24134-2009

	
	6
	热空气老化
	HG/T 2491-2009
	GB/T 3512-2014

	
	7
	耐冷却液
	HG/T 2491-2009
	GB/T 1690-2010

	
	8
	黏合强度
	HG/T 2491-2009
	GB/T 14905-2009

	
	9
	爆破试验
	HG/T 2491-2009
	GB/T 5563-2013

	
	10
	试验压力0.1MPa下的外径变化率
	HG/T 2491-2009
	GB/T 5563-2013

	耐稀酸碱橡胶软管
	1
	拉伸强度
	HG/T 2183-2014
	GB/T 528-2009

	
	2
	拉断伸长率
	HG/T 2183-2014
	GB/T 528-2009

	
	3
	内衬层的耐酸碱性能
	HG/T 2183-2014
	GB/T 1690-2010

	
	4
	热空气老化性能
	HG/T 2183-2014
	GB/T 3512-2014

	
	5
	层间粘合强度
	HG/T 2183-2014
	GB/T 14905-2009

	
	6
	最大工作压力
	HG/T 2183-2014
	GB/T 5563-2013

	
	7
	验证压力
	HG/T 2183-2014
	GB/T 5563-2013

	
	8
	最小爆破压力
	HG/T 2183-2014
	GB/T 5563-2013

	
	9
	验证压力下的长度和外径变化率
	HG/T 2183-2014
	GB/T 5563-2013

	
	10
	耐真空性能
	HG/T 2183-2014
	GB/T 5567-2013

	输水通用橡胶软管
	1
	拉伸强度
	HG/T 2184-2008
	GB/T 528-2009

	
	2
	拉断伸长率
	HG/T 2184-2008
	GB/T 528-2009

	
	3
	耐老化性能
	HG/T 2184-2008
	ISO 188-2011

	
	4
	23℃下验证压力
	HG/T 2184-2008
	GB/T 5563-2013

	
	5
	验证压力下的长度变化
	HG/T 2184-2008
	GB/T 5563-2013

	
	6
	最小爆破压力
	HG/T 2184-2008
	GB/T 5563-2013

	
	7
	层间粘合强度
	HG/T 2184-2008
	GB/T 14905-2009

	
	8
	耐臭氧性能
	HG/T 2184-2008
	GB/T 24134-2009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 检验用胶料要存放在避光、干燥的场所，拆封后的胶料要尽快按企业提供的硫化条件进行试样的硫化，硫化后的试验样品按GB/T 2941-2006《橡胶物理试验方法试样制备和调节通用程序》进行试样调节。

7.2.2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2.3 如测试的性能不合格时，应在该项批软管中另取双倍试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试，复试后仍有一项或一个试样不合格时，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8 判定原则
8. 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胶管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产品标准号）《xx产品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 2当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胶管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产品标准号）《xx产品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3

2019年乳胶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乳胶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避孕套、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和一次性使用非灭菌橡胶外科手套。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根据乳胶产品标准，将产品分为避孕套、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和一次性使用非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2011年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生产企业规模以乳胶产品年营业收入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企业规模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GB 7543-2006    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GB/T 7544-2009  天然胶乳橡胶避孕套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 

GB 10213-2006   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GB/T 24787-2009 一次性使用非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GB/T 528-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3512-2014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ISO 37          Rubber, vulcanized or thermoplastic -- Determination of tensilestress-strain properties（硫化橡胶和热塑性塑料 拉伸应力-应变特性的测定） 
ISO 188         Rubber, vulcanized or thermoplastic - Accelerated ageing and heat resistance tests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规格

抽取品种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或成品集中存放处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

6.2.2 抽样基数及数量

橡胶避孕套：原则上按批量为35001-150000的基数，结合产品标准和GB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标准随机抽取。如抽样时样品数量不足时，按产品标准GB/T 7544-2009的有关规定处理。可任选一个批次抽取1800只。所抽样品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原则上按批量为35001-150000的基数，结合产品标准和GB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标准随机抽取。可任选一个批次抽取750双。所抽样品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原则上按批量为35001-150000的基数，结合产品标准和GB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标准随机抽取。可任选一个批次抽取750双。所抽样品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一次性使用非灭菌橡胶外科手套：原则上按批量为35001-150000的基数，结合产品标准和GB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标准随机抽取。可任选一个批次抽取750双。所抽样品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6.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检验用样品及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胶料样品要用干净塑料袋包好后封样），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同时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样”和“备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样”及“备样”均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

6.3.2 抽取的样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应重压、受潮、雨淋、爆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物质放在一起。
6.3.3检验机构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6.4 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
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相关产品营业收入，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营业收入，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营业收入”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避孕套”，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避孕套产品营业收入。
7 检验要求

7.1检验项目及检验依据,见表2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表2  乳胶产品检验项目及检验依据

	产品

名称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测方法

	
	序号
	名称
	
	

	避孕套
	1
	尺寸
	GB/T 7544-2009
	GB/T 7544-2009

	
	2
	爆破体积和压力
	GB/T 7544-2009
	GB/T 7544-2009

	
	3
	针孔试验
	GB/T 7544-2009
	GB/T 7544-2009

	
	4
	可见缺陷
	GB/T 7544-2009
	GB/T 7544-2009

	
	5
	包装完整性
	GB/T 7544-2009
	GB/T 7544-2009

	
	6
	包装与标志
	GB/T 7544-2009
	GB/T 7544-2009

	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1
	尺寸
	GB 10213-2006
	GB 10213-2006

	
	2
	不透水性
	GB 10213-2006
	GB 10213-2006

	
	3
	扯断力
	GB 10213-2006
	ISO 37

	
	4
	扯断伸长率
	GB 10213-2006
	ISO 37

	
	5
	老化后扯断力
	GB 10213-2006
	ISO 188、ISO 37

	
	6
	老化后扯断伸长率
	GB 10213-2006
	ISO 188、ISO 37

	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1
	尺寸
	GB 7543-2006
	GB 7543-2006

	
	2
	不透水性
	GB 7543-2006
	GB 7543-2006

	
	3
	扯断力
	GB 7543-2006
	ISO 37

	
	4
	扯断伸长率
	GB 7543-2006
	ISO 37

	
	5
	300%定伸负荷
	GB 7543-2006
	ISO 37

	
	6
	老化后扯断力
	GB 7543-2006
	ISO 188、ISO 37

	
	7
	老化后扯断伸长率
	GB 7543-2006
	ISO 188、ISO 37

	一次性使用非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1
	尺寸
	GB/T 24787-2009
	GB/T 24787-2009

	
	2
	不透水性
	GB/T 24787-2009
	GB/T 24787-2009

	
	3
	扯断力
	GB/T 24787-2009
	GB/T 528-2009

	
	4
	拉断伸长率
	GB/T 24787-2009
	GB/T 528-2009

	
	5
	300%定伸负荷
	GB/T 24787-2009
	GB/T 528-2009

	
	6
	老化后扯断力
	GB/T 24787-2009
	GB/T 3512-2014

GB/T 528-2009

	
	7
	老化后扯断伸长率
	GB/T 24787-2009
	GB/T 3512-2014

GB/T 528-2009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乳胶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双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乳胶制品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检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4

2019年胶辊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胶辊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印刷胶辊、造纸胶辊、印染胶辊。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根据胶辊产品标准，将产品分为印刷胶辊、造纸胶辊和印染胶辊。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2011年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生产企业规模以胶辊产品年营业收入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企业规模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HG/T 2287-2008  印刷胶辊

HG/T 2446-2016  造纸胶辊

HG/T 2447-2003  印染胶辊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 1681      硫化橡胶回弹性的测定
GB/T 1689      硫化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用阿克隆磨耗试验机) 
GB/T 1690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液体试验方法
GB/T 3512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规格

抽取品种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或成品集中存放处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在半成品存放处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胶料。

6.2.2 抽样基数及数量

从不少于50kg的胶料中随机抽取6kg胶料，并在抽样单上标明胶料的硫化温度和硫化时间，所抽样品平均分为3份，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备样。

6.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检验用样品及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胶料样品要用干净塑料袋包好后封样），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同时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样”和“备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样”及“备样”均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

6.3.2 抽取的样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应重压、受潮、雨淋、爆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物质放在一起。
6.3.3检验机构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6.4 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相关产品营业收入，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收入营业收入，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营业收入”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印刷胶辊”，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印刷胶辊产品营业收入。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见表2

表2  胶辊产品检验项目

	产品

名称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测方法

	
	序号
	名称
	
	

	印刷胶辊
	1
	邵尔A硬度
	HG/T 2287-2008
	GB/T 531.1

	
	2
	拉伸强度
	HG/T 2287-2008
	GB/T 528

	
	3
	拉断伸长率
	HG/T 2287-2008
	GB/T 528

	
	4
	拉断永久变形
	HG/T 2287-2008
	GB/T 528

	
	5
	回弹性
	HG/T 2287-2008
	GB/T 1681

	
	6
	耐油质量变化率
	HG/T 2287-2008
	GB/T 1690

	造纸胶辊
	1
	硬度
	HG/T 2446-2016
	GB/T 531.1

	
	2
	拉伸强度
	HG/T 2446-2016
	GB/T 528

	
	3
	拉断伸长率
	HG/T 2446-2016
	GB/T 528

	
	4
	拉断永久变形
	HG/T 2446-2016
	GB/T 528

	
	5
	热空气老化
	HG/T 2446-2016
	GB/T 3512

	
	6
	阿克隆磨耗
	HG/T 2446-2016
	GB/T 1689

	
	7
	耐酸、碱试验
	HG/T 2446-2016
	GB/T 1690

	印染胶辊
	1
	拉伸强度
	HG/T 2447-2003
	GB/T 528

	
	2
	扯断伸长率
	HG/T 2447-2003
	GB/T 528

	
	3
	扯断永久变形
	HG/T 2447-2003
	GB/T 528

	
	4
	热空气老化
	HG/T 2447-2003
	GB/T 3512

	
	5
	阿克隆磨耗
	HG/T 2447-2003
	GB/T 1689

	
	6
	耐酸、碱试验
	HG/T 2447-2003
	GB/T 1690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 检验用胶料要存放在避光、干燥的场所，拆封后的胶料要尽快按企业提供的硫化条件进行试样的硫化，硫化后的试验样品按GB/T 2941-2006《橡胶物理试验方法试样制备和调节通用程序》进行试样调节。

7.2.2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3.3 检验用胶料的物理性能如有一项不合格，应另取双倍试样进行不合格项目复试，复试后仍不合格，则该批胶料不合格。

8 判定原则
8. 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胶辊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 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胶辊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检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5

2019年再生橡胶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再生橡胶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由各种废旧橡胶制取的再生橡胶。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根据再生橡胶产品标准，产品为由各种废旧橡胶制取的再生橡胶。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2011年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生产企业规模以再生橡胶年营业收入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企业规模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GB/T 13460-2016   再生橡胶 通用规范

GB/T 528-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3-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密度的测定 
GB/T 1232.1-2016  未硫化橡胶用圆盘剪切黏度计进行测定 第1部分:门尼黏度的测定
GB/T 4498.1-2013  橡胶灰分的测定 第1部分:马弗炉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规格

抽取同品种、同生产批次的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或成品集中存放处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

6.2.2 抽样基数及数量

从同一批再生橡胶中随机抽取，每批质量不超过50t：从胶包上去掉外层包皮、聚乙烯包装膜、胶包涂层或其他表面物，从胶包中割取1.5kg的样品用于检验，1.5kg×2用于备样，在抽样单上注明样品的分类代号。

6.2.3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检验用样品及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胶料样品要用干净塑料袋包好后封样），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同时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样”和“备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样”及“备样”均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

6.3.2抽取的样品在运送和保存时，严禁与酸、碱、油和其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质一起，贮存温度应≤40℃，距热源1m以上，并离地面、墙壁一定距离。

6.3.3检验机构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6.4 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相关产品营业收入，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营业收入，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再生橡胶”，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再生橡胶产品营业收入。

7 检验要求

7.1检验项目见表2

表2  再生橡胶检验项目

	产品

名称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测方法

	
	序号
	名称
	
	

	再生橡胶
	1
	外观质量
	GB/T 13460-2016
	GB/T 13460-2016

	
	2
	灰分
	GB/T 13460-2016
	GB/T 4498.1-2013

	
	3
	门尼粘度
	GB/T 13460-2016
	GB/T 1232.1-2016

	
	4
	密度
	GB/T 13460-2016
	GB/T 533-2008

	
	5
	拉伸强度
	GB/T 13460-2016
	GB/T 528-2009

	
	6
	拉断伸长率
	GB/T 13460-2016
	GB/T 528-2009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 硫化后的试验样品按GB/T 2941-2006《橡胶物理试验方法试样制备和调节通用程序》进行试样调节。

7.2.2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2.3 再生胶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取双份试样对不符合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中有一项不符合则为不合格品。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再生橡胶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再生橡胶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检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 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6

2019年输送带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输送带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其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普通用途织物芯输送带、耐热输送带。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种类

根据输送带产品标准，将产品分为普通用途织物芯输送带、耐热输送带。

3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2011年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生产企业规模以橡胶密封制品年营业收入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企业规模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营业收入(Y)，万元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5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细则。
GB/T 7984-2013   普通用途织物芯输送带
HG 2297-1992     耐热输送带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3690       织物芯输送带全厚度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和参考力伸长率试验方法
GB/T 603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硬度的测定(10 IRHD～100 IRHD)
GB/T 6759        输送带层间粘合强度试验方法
GB/T 7983        输送带横向柔性(成槽性) 试验方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规格

抽取品种为受检企业当年产量最大的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受检单位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 抽样基数

应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在生产企业监督抽查同一批次产品的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在市场监督抽查的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6.2.3 抽样数量

具体抽样数量见表2.

表2 抽样数量

	带宽及带长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条）
	备样数量（条）

	带宽不大于500mm或带长不大于20m
	1

(长度6m,宽度为带的全宽度)
	2

(长度1m,宽度为带的全宽度)

	带宽大于500mm或带长大于20m
	1

(长度8m,宽度为带的全宽度)
	2

(长度1m,宽度为带的全宽度)


直线度检验有疑义时，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意可对原样品进行复检，复检合格者判定为合格品，若复检不合格，仍判定不合格。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检验用样品及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胶料样品要用干净塑料袋包好后封样），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同时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样”和“备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样”及“备样”均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

6.3.2 抽取的样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应重压、受潮、雨淋、爆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物质放在一起。
6.3.3检验机构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6.4 抽样单

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及受检单位经手人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抽样单还应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相关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营业收入”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输送带”，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输送带产品营业收入。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判定数组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产品

名称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测方法

	
	序号
	名称
	
	

	耐热输送带
	1
	硬度
	HG 2297-1992
	GB/T 6031

	
	2
	拉伸强度
	HG 2297-1992
	GB/T 528

	
	3
	拉断伸长率
	HG 2297-1992
	GB/T 528

	
	4
	层间黏合强度
	HG 2297-1992
	GB/T 6759

	
	5
	成槽性
	HG 2297-1992
	GB/T 7983

	
	6
	直线度
	HG 2297-1992
	GB/T 7984

	普通用途织物芯输送带
	1
	拉伸强度
	GB/T 7984-2013
	GB/T 528

	
	2
	拉断伸长率
	GB/T 7984-2013
	GB/T 528

	
	3
	磨耗量
	GB/T 7984-2013
	GB/T 3690

	
	4
	老化性能
	GB/T 7984-2013
	GB/T 3512

	
	5
	层间黏合强度
	GB/T 7984-2013
	GB/T 6759

	
	6
	成槽性
	GB/T 7984-2013
	GB/T 7983

	
	7
	直线度
	GB/T 7984-2013
	GB/T 7984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2.2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测和备用样品分别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备用样品应该贮存在阴凉、干燥、安全、避光处，在整个保存期间应保证签封完整无损。

8 判定原则

8.1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输送带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输送带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时仅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双倍复检，如果有一个/套样品未通过试验，复检不合格。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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